
 

 

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 

  

 

  

   

  

  

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

    

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(第 60章 )

申 請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進 口 ╱ 出 口 許 可 證 指 引

引 言  

1.  根 據 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595章 )， 任 何 人 士 進 口 、 出 口 、 轉 運
註 1

或 過 境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， 必 須 持 有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所 簽 發 屬 該 化 學

品 的 有 效 相 關 活 動 進 口 許 可 證 、 出 口 許 可 證 或 轉 運 及 過 境 許 可 證 。 此 外 ，

每 批 進 入 或 離 開 本 港 之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亦 須 領 有 根 據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(第  60

章 )發 出 的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進 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。以 上 進 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 規

定 亦 適 用 於 屬 轉 運 的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。 該 等 許 可 證 由 工 業 貿 易 署 署 長 授 權 環

保 署 發 出 。   

2.   本 文 旨 在 提 供 申 請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進 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 須 注 意 的 事 項，

如 欲 了 解 更 多 關 於 申 請 「 相 關 活 動 」 的 進 口 、 出 口 或 轉 運 及 過 境 許 可 證 的

要 求 ， 請 參 閱「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(第 595章 )   - 申 請 進 口 受 管 制 化 學

品 許 可 證 、 出 口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許 可 證 、 轉 運 ╱ 過 境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許 可 證 指

引 」 。   

申 請 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 進 口 ／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先 決 條 件  

3.  任 何 人 士 申 請 《 進 出 口 條 例 》 下 的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 進

口 或 出 口 許 可 證 必 須 管 有 ﹕    

(a) 	 根 據 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 發 出 的 有 效 「 相 關 活 動 」 的 進 口 、

出 口 或 轉 運 及 過 境 許 可 證 ; 及  

(b) 出 口 和 進 口 國 家 或 地 區 相 應 的 明 確 同 意 證 明 。  

4.  任 何 計 劃 申 請 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 進 口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， 除 非 獲 環 保 署 批

准 豁 免 ， 必 須 將 以 上 第 3段 (b)所 提 及 的 明 確 同 意 證 明 提 交 環 保 署 審 核 ， 而

提 交 資 料 的 日 期 則 不 少 於 有 關 貨 品 預 計 抵 港 日 期 前 的 15個 工 作 天 ， 或 於 該

批 貨 品 預 計 離 開 出 口 國 前 ， 以 較 早 者 作 準 。 沒 有 有 效 明 確 同 意 證 明 的 受 管

制 化 學 品 不 應 輸 港 。   

5.   任 何 計 劃 申 請 「 相 關 託 運 貨 品 」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， 除 非 獲 環 保 署 批

准 豁 免 ， 必 須 將 以 上 第 3段 (b)所 提 及 的 明 確 同 意 證 明 提 交 環 保 署 審 核 ， 而

提 交 資 料 的 日 期 則 不 少 於 有 關 貨 品 預 計 離 港 日 期 前 的 15個 工 作 天 。   

註 1	
 過 境 物 品 指 :    

(a ) 	 純 粹 為 帶 離 香 港 而 被 帶 進 香 港 的 物 品 ； 及  

(b) 	 一 直 留 在 將 其 帶 進 香 港 的 船 隻 或 飛 機 之 內 或 之 上 的 物 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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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同意文件   

  
6.  獲取出口和進口國家或地區明確同意文件的步驟﹕   

  

(a)  如果你是進口商，則可要求對應的出口商向你提供所需的明確同

意文件。   

(b)  如果你是出口商，則應直接向進口國家或地區獲取明確同意。   

(c)  請註意：獲取有關受管制化學品進口或出口明確同意的請求可能

需要長達 90天的時間處理，因此任何此類申請應於預計進口或出

口有關受管制化學品的日期前儘早提出。   

 

豁免   
  
7.  任何人承辦過境物品  (只適用於第 1類化學品 )  或航空轉運貨物

註 2

 (適

用於第 1類及第 2類化學品 )，毋須管有根據《進出口條例》發出的進口及出

口許可證，及毋須依第 4和第 5段所述預先提交明確同意證明，但他必須：   

  

(a)  管有根據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》發出的有效「相關活動」進口

許可證和出口許可證或轉運及過境許可證 ;   

(b)  已獲取出口及進口的國家╱地區的明確出口及進口同意  (除非獲

環保署批准豁免 )；以及   

(c)  在物品╱貨物運抵 ╱離港後 7天內，把物品╱貨物的詳情 (表格  

EPD HCC7)及相關文件 (包括明確同意證明及運輸提單或其他運輸

文件 )提交環保署。   

 

上文 (b)及 (c)的規定，將會成爲根據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》而發出的有效

「相關活動」許可證的條件。   

  

8.   任何人承辦過境物品
註 1

 (只適用於第 2類化學品 )，毋須管有根據《有毒

化學品管制條例》發出的「相關活動」進口及出口許可證，也毋須管有根

據《進出口條例》發出的「相關託運貨品」進口及出口許可證。   

  

根據《進出口條例》申請受管制化學品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的手續   

  
9.  申請人可透過電子或紙張方式申請受管制化學品進口╱出口許可證。

申請人毋須就該申請繳付任何費用。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註 2  航空轉運貨物指在進口及托運出口時均是以飛機運載的轉運貨物，而其自進口至出

口的期間一直是留在香港國際機場貨物轉運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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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電子方式：申請人可透過「貿易單一窗口」以電子方式提交受管

制化學品進口╱出口許可證的申請。申請人須遵守「貿易單一窗

口 」 的 相 關 條 款 及 參 照 相 關 指 引 。 有 關 詳 情 ， 請 瀏 覽

www.tradesinglewindow.hk。  

 

(b)  紙張方式：申請人須填寫一份進口許可證表格 3(TRA187)或出口許

可證表格 6(TRA394)。該等表格可在工業貿易署收款及表格出售處

(香港九龍城協調道 3號工業貿易大樓 13樓 )購得。有關表格的填寫

指引，請參照附件。填妥的申請表格及有關的運輸提單須遞交到

以下地址 :   

 
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34樓 3404室  

環保署總區辦事處﹝有毒化學品管制課﹞   

   

10.   環保署在收到申請書後會儘快處理申請，但實際處理時間須視乎正在

處理中的申請書數量及個別申請的資料是否齊備，故申請人必須在貨品抵

港前 (如屬進口 )或離港前 (如屬出口 )不少於 2整個工作天，向署方提交申請

書及全部相關資料。請注意，貨品抵港後 (如屬進口 )或離港後 (如屬出口 )

將不會獲補發許可證。   

  
查詢   

  

11. 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3107 2981 或電郵到  enquiry@epd.gov.hk  與

環保署聯絡。   

  

警告   

  

  任何人如就申請發給許可證作出或致使作出任何陳述，或提供或致使

提供任何資料，而該等陳述或資料是在要項上屬於虛假或誤導者，或

該等陳述或資料遺漏任何要項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 $500,000

及監禁 2年，除非該人令法院或裁判官信納他並不知悉亦無理由相信該

等陳述或資料是屬於虛假或誤導的，或該遺漏具關鍵性。    

 

  任何人 (a) 偽造任何許可證或認可生產通知書；(b) 沒有授權而更改任

何許可證或認可生產通知書；或 (c)  明知而行使或利用任何許可證或

認可生產通知書，而該許可證為偽造或沒有署長授權而更改者，即屬

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 $500,000及監禁 2年。    

  
  
  
  
環境保護署   

2018年 12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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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  
  

《進出口條例》   

以紙張方式  

填寫受管制化學品進口／出口許可證申請表指引  

  

申請受管制化學品進口／出口許可證須遞交一式三份的申請表格（正本及

兩份副本順序排列）。填寫時可參考下列指引。每項指引的編號分別標示

於進口／出口許可證表格的樣本上。除非特別註明，指引均適用於申請進

口／出口許可證。每一份申請表格只可填寫一種受管制化學品。請參考附

頁的許可證申請表格例子 (出口 )。   

  

(1)  香港進口商／出口商的名稱及地址  

填寫公司名稱及地址。以郵箱號碼替代詳細地址或由「公司甲」代表

「公司乙」之申請均不獲接受。進口／出口商須持有授權進行所申請

的活動之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例》許可證。在此欄填寫《有毒化學品

管制條例》的許可證號碼。   

  

(2)  外地出口商／收貨人的名稱及地址   

填寫公司名稱及全地址。如外地出口商所屬地方與出口地方不同，須

於進口許可證表格 3 (TRA187)內公司名稱前加上「按下列公司指示 (By 

the order of)」之字樣。如收貨人所屬地方與目的地不同，則須於出口

許可證表格 6 (TRA394)內公司名稱前加上「按下列公司要求 (To the 

order  of)」之字樣。   

   

(3)  商業登記證號碼及電話  

填寫公司有效商業登記證號碼及聯絡電話。   

  

(4)  抵達／離境日期  

如確實日期不詳，可填寫預計抵達／離境日期。進口／出口許可證申

請須在預計抵達／離境日期前遞交，以便環保署有充份時間處理申

請。   

  

(5)  船隻／班機／車輛編號  

填寫運輸方式（海運、空運、陸運），並註明已確知船隻、班機、車

輛編號。   

  

(6)  標記及編號、貨櫃編號  

填寫裝運標記及編號。若無裝運標記及編號，應註明「無裝運標記」。  

  

(7)  包裹數目  

以文字或數字填寫包裹／箱盒等的數目。  



 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(8) 	  貨 品 的 說 明  

填 寫 受 管 制 化 學 品 在 《 有 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 許 可 證 上 的 正 確 名 稱 ，

濃 度 ﹝ 以 重 量 計 算 ﹞、劑 型 ﹝ 如 適 用 ﹞ 及 化 學 文 摘 社 編 號。有 關 資 料

亦 須 在 提 單 ／ 全 程 提 單 上 顯 示 。    

(9) 	  單 位 數 量  

以 適 當 單 位（ 千 克 ）表 明 貨 品 的 淨 重 量 ， 並 須 在 單 位 數 量 前 加 上「 淨

重 」。 如 屬 混 合 物 ， 須 表 明 貨 品 的 總 淨 重 量 。 如 屬 含 有 多 氯 聯 苯 的 器

材 ， 須 表 明 估 計 多 氯 聯 苯 的 總 淨 重 量 。   

(10) 	 如 屬 轉 口 受 管 制 化 學 品，需 於 空 白 地 方 註 明「 轉 口 貨 品 由        （ 出

口 地 方 ） 經 香 港 往       （ 目 的 地 ） 全 程 提 單 號 碼        」 。    

(11) 	 進 口 商 聲 明 書 （ 只 適 用 於 進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）  

指 出 有 關 貨 品 是 用 作 本 地 使 用 或 供 轉 口 之 用，並 將 不 適 用 者 刪 除。如

有 關 貨 品 是 供 轉 口 ， 請 於 虛 線 位 置 上 註 明 目 的 地 名 稱 。    

(12) 	簽 署 人 姓 名  

用 正 楷 寫 出 簽 署 人 姓 名 。    

(13) 	 日 期 、 簽 署 及 公 司 印 章  

一 式 三 份  (正 本 及 兩 份 副 本 )的 進 口 ／ 出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表 格 ， 請 填 寫 申

請 日 期 、 簽 署 人 簽 名 及 加 蓋 公 司 印 章 。   

(14) 	 來 源 地 方  

註 明 每 項 貨 品 的 來 源 地 方 ， 即 貨 品 製 造 地 (不 一 定 為 出 口 地 )。    

(15) 	 目 的 地 方 及 代 碼 （ 只 適 用 於 出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）  

註 明 每 項 貨 品 的 目 的 地 及 其 地 方 代 碼 。   

(16) 	 香 港 製 造 商 ／ 加 工 商 名 稱 及 地 址 （ 只 適 用 於 出 口 許 可 證 ）  

如 在 香 港 製 造 ／ 加 工 的 貨 品 ， 請 填 寫 製 造 商 ／ 加 工 商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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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注 意：  (1) 如 果 托 運 貨 物 包 含 多 於 一 種 受 管 制 化 學 品，請 就 每 一 種 受 管

制 化 學 品 提 交 一 份 申 請 表 格 。 有 關 第 (7)， (8)， (9)條 的 資 料

應 於 提 單 ／ 聯 運 提 單 內 按 每 種 化 學 品 分 別 列 明 。  

(2) 	 不 可 擦 抹 或 以 塗 改 液 塗 改 進 口 ／ 出 口 許 可 證 申 請 表，應 以 線

條 將 錯 誤 處 清 楚 删 去 。 所 有 塗 改 、 修 訂 、 刪 除 、 增 補 的 地 方

均 須 加 蓋 公 司 修 訂 印 章 。 公 司 修 訂 印 章 的 樣 本 須 在 申 請 《 有

毒 化 學 品 管 制 條 例 》 許 可 證 時 提 交 環 保 署 。 每 份 進 口 ／ 出 口

許 可 證 上 不 可 有 超 過 三 個 修 訂 印 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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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3 

4 

5 

ABC CO. LTD. 

RM. 903, LOON KEE BLDG., 

267-275 DES VOEUX RD. C., 

CENTRAL, HONG KONG. 

(HCCO Permit No.: XXXXXXXXXXX) 

3XXXXXXX- 000-04-03-A 2123 XXXX 

To the order of DEF FAR EAST LTD. 
6300, SUNSET AVENUE, 
SYDNEY, AUSTRALIA 

15 MARCH 2007 

BY AIR / BY SEA 
(vessel name/flight number/ 
vehicle number) 

6 

7 

8 

HONG KONG ONE BAG CHEMICAL N.W. $1,000.00 
C/NO. 1-10 TREMOLITE 1 kg
MADE IN USA (CAS Registry No. 77536-68-6) 

9 

T/S Cargoes from _________ (Exporting Country) to _________ 

(Destination Country) via Hong Kong under through B/L no. _________. 

$,1,000.00 

AU15 AUSTRALIA 

U.S.A US 
12 

13 

14 
16 

 መԫጟຄ঴ U.S.A USڍڕ

CHAN TAI MA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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